关于以团队方式选派教师出国留学的通知
各部门：
为促进实现东北大学“双一流”建设目标，提高我校师资队伍国际化水平，加强学术团队建设，提升整体水平，拓宽视野，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交流学习，学校特组织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以团队方式选派教师出国留学项目。现请相关部门按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发〔2015〕3115号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学院选派方案，通过信息平台发布通知，在教师中加大宣传，积极组织报名，推荐团队人选。
一、相关要求
1. 资格要求：团队推荐人选应符合《2016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、访问学者、博士后项目选派办法》。录取人员应在派出前提交外方邀请函和外语合格证明，推荐时可暂不提交。
2. 团队要求：推荐团队由2人（含）以上组成，其中1人作为团长。可以跨系所、跨学院申报。团队人员须派往同一国家、同一院校，留学时间应相同。
3. 留学单位要求：国外留学单位应为世界一流高校、科研机构或实验室。
4. 国家留学基金委对学校推荐人员进行评审，确定录取人员。录取人员须于2016年12月31日前派出，录取后不得调整留学国别和留学单位。
5. 其他事宜请查看国家留学网（http://www.csc.edu.cn/）相关信息。如国家留学基金委补发通知，按照补充通知要求执行。
6. 各学院请于2016年1月20日提交推荐人选申报表和选派方案，电子版发送至neu81236@163.com。选派方案内容包括：选派人选，预期目标，选派计划，在外管理以及回国考核评估办法。
二、时间安排
	时间
	工作内容

	2016年1月13日至20日
	学院制定选派工作计划，开展宣传动员

	2016年1月20日
	学院向学校推荐团队人选，提交选派方案

	2016年1月21日至25日
	学校汇总推荐团队人选，对资格审核通过的团队人员进行申报指导，团队人员进行网上报名

	2016年1月25日至29日
	学校上报国家留学基金委相关材料

	2016年3月
	国家公布录取团队人员名单

	2016年4月
	被录取团队人员办理签证、预订机票等派出手续

	2016年12月31日前
	派出团队人员，派出前进行行前集训


三、咨询及联系方式
人事处培训科联系人：山姗
联系电话：83681236
附件：东北大学预申报2016年国家公派出国团队人选情况汇总表
人事处      
2016年1月13日
